资格承诺函
致：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
[bookmark: _GoBack]在充分理解并响应贵院《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项目》公开询价公告的基础上，我单位（供应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）郑重承诺：
一、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并已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能够依法履行纳税人义务，并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资金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的能力。
二、我单位拥有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团队、维修保养设备、清洁工具及车辆等专业技术能力，能够确保按照合同约定及贵院要求完成所有服务内容。
三、我单位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。
四、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此期间内亦无行贿犯罪记录。
我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我方理解，如被确认为成交候选或成交供应商，贵院有权对我单位的承诺事项进行核查。若在上述任何一项承诺中被发现存在虚假或隐瞒情况，我单位自愿承担所有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报价被作无效处理、取消成交资格、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等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
